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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民
便民速递

便民问答

办事项目
外省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关系转入本市城乡居保。
办理机构

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

办事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城乡养老保
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4〕17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城乡养
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人 社 厅 发

〔2014〕25号）。

3、《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经办规程》。

申办条件
到达职保法定退休年龄

前，参加本市城乡居保，不符合
职保待遇领取条件。

申请材料
居民身份证（免于提供）。

办事程序
申请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含电子证照）到办理机
构提出转入申请。

办理机构进行初审，初步
认定符合规定的，予以受理。

区经办机构进行审核，审
核认定符合转入条件，向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地社保
机构寄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衔接联系函》；审核认定不符合
转入条件或相关信息有误的，
终止受理。

区经办机构收到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地社保机构
出具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信息表》，确认转移资金到账

后完成转入处理。
办理期限

1、区经办机构自办理机构
受理转入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关
系归集地社保机构发送《城乡
养老保险制度衔接联系函》。

2、区经办机构自收到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地社保
机构出具的《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信息表》及转移资金后
的15个工作日完成转入处理。

其他
1、对有重复缴费的，计算清

退金额，出具《城乡养老保险重
复缴费清退表》《业务核定表》，
完成衔接手续后，将清退金额通
过金融机构支付给参保人员。

2、本人办理的，需携带本
人居民身份证件原件（含电子
证照）；委托他人办理的，另需携
带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申办表格
无。
（“上海社保”微信公众号）

办事指南

办理外省市职保关系转入本市城乡居保

创业的一次性补贴
有领过吗？

小吴是本市失业青年，
去年本科毕业后一直都没
找到合适的工作，决定和同
学一起创业，开家小型设计
公司。和同行前辈交流中
听说可以领一次性创业补
贴。小吴为了获取更多的
启动资金，打算申请。那么
小吴可以领取创业一次性
补贴吗？

答：可以。小吴作为本市

户籍且毕业 2 年以内的高校
毕业生，在本市首次创办小
微企业满 1 年且按规定至少
为 1 人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费满 6 个月的，可以申请
补贴。

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
为：8000元。

若需申请，可登录上海
一网通办（上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
线上申请，也可向创业组织
注册所在区就业促进中心创
业指导服务部门提出申请。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微信公众号）






















 

近日，上海市社保中心携
手上海农商银行创新打造的全
市首家社保主题银行——上海
农商银行大场支行正式对外服
务。市人社局、宝山区等单位相
关领导出席发布会。

聚焦需求，
打造特色服务新地标

社保主题银行是上海市社
保中心落实市人社局部署要
求，全力推进“社银直联”项目
的又一重要举措。在全市13家
银行 2000 多个网点设置自助
服务专区的基础上，以“社保+
金融”为定位，聚焦群众多元化
需求，通过设置“民申社”社银
直联智能服务专区、社保网办
专区、社保贵宾服务室等区域，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快速、便捷
的一站式服务，打造集专业性、
功能性、体验性于一体的特色
服务新地标。

技术赋能，
构建智慧服务新生态

社保主题银行在现有“社
银直联”合作项目的基础上，
全面焕新升级，充分运用大数
据等金融技术手段，依托“一
网通办”平台，构建涵盖社保
个人查询打印、企业网办业务
指导、远程业务办理的一体化

综合服务新体系。银行工作人
员通过“一网通办”平台云导
办“虚拟综窗”，与属地社保分
中心协同开展柜面类业务办
理，可高效满足各类社保办事
需求。

暖心服务，
传递社保为民新温度

社保主题银行以办事企

业、群众为中心，依托上海农商
银行老年大学平台，发布社保
系列精品课程，为老年群体提
供更通俗易懂的社保政策讲
解。后续，在主题银行内，还将
不定期举办社保业务培训、社
保政策沙龙、“社保上门办”等
多项特色举措，为区域内的企
业、群众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直达式的社保服务。
上海社保主题银行的全新

亮相展现了新时期政务服务发
展的创新性探索成果，标志着
本市社银合作模式迎来深度转
型和社会民生服务的全面优化
升级。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微信公众号）

上海首家社保主题银行正式对外服务上海首家社保主题银行正式对外服务，，开启社保金融服务新篇章开启社保金融服务新篇章

就业招聘的“春风”吹过，
不少应聘者拿到了心仪的
offer，甚至提早签了合同，这
意味着已建立劳动关系了吗？
未签合同就没有劳动关系吗？
入职工作了一段时间，再签合
同合法吗？先来看文件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十
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
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
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之前
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
用工之日起建立。

结合上述条款，一起来分
析下职场新人小张和小刘的
情况：

【案例一】

单位在今年1月26日与
小张提前签订了劳动合同，约
定在2月5日正式入职工作，
小张的劳动关系是1月还是2月
建立呢？

分析：本案中，双方虽于
1月26日签订劳动合同，但小

张是到2月5日实际工作的，
劳动关系应自这天开始建立，
并且单位要在之后的30天内
依法为其办理就业参保手续。

【案例二】

小刘今年2月10日新入
职，本以为上班第一天单位就
会找他签合同，结果到2月25
日才和他签，小刘的劳动关系
是从10日还是25日算起呢？

分析：本案中，2 月 10 日
为小刘的用工之日，双方虽未
签合同，但已建立劳动关系。
此外，劳动合同自用工之日起
一个月之内签订，单位在2月
10 至 3 月 9 日期间与小刘签
合同都是可以的。
（“上海12333热线”微信公众号）

请您注意

劳动关系的始点从哪天开启？


